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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

闽教关委〔2024〕25 号

福建省教育系统关工委关于贯彻落实教育部

关工委制定的《全国教育系统基层“五好”

关工委建设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关工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关工委，

各高校和省属中职学校、中小学关工委：

为更好建立健全关心下一代工作长效机制，努力推动新

时代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事业高质量发展，按照中国关工委

总体部署，教育部关工委经过 8 个月的精心工作，反复征求

意见，几易其稿后制定印发《全国教育系统基层“五好”关

工委建设行动方案》，决定从 2025 年开始组织实施。现将教

育部关工委《关于印发<全国教育系统基层“五好”关工委

建设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（教关委函〔2024〕15 号）转发给你

们，并就认真贯彻落实《全国教育系统基层“五好”关工委

建设行动方案》提出如下要求：

一、提高认识，深刻领会建设“五好”关工委的重要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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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。教育部关工委提出的“五好”标准是对教育系统关工委

工作的全面指导和具体要求。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深刻领

会建设“五好”关工委的根本目的和重要意义，是要全面提

升基层关工委组织力、凝聚力和战斗力，使基层关工委建设

获得更多动力、焕发更大活力，逐步走上规范化、制度化、

科学化、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。要明确抓好基层“五好”关

工委建设，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基层组织建设年取得的成果，

扩大成效，探索解决存在的不足和问题，更好实现创新发展。

要将其作为助力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、促进青少年健康

成长的重要举措，切实增强贯彻实施《方案》的责任感和使

命感。

二、因地制宜，精心研制本单位“五好”关工委建设方

案。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结合本地本校实际情况，制定切

实可行的“五好”关工委建设行动方案。方案要明确目标任

务、工作措施、责任分工和时间节点，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

循、有序开展。要注重方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确保各项

措施能够落地生根、开花结果。

三、突出重点，持续有力推动“五好”关工委建设。各

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在推进“五好”关工委建设中，要突出重

点，善抓关键。一要加强组织建设，确保关工委机构健全、

人员到位、职责明确。二要强化队伍建设，广泛动员“五老”

人员参与关心下一代工作。三要健全制度建设，完善各项规

章制度，确保关工委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。四要丰富活动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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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创新活动载体，增强关工委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。五

要加强指导评估，定期对基层关工委创“五好”建设工作进

行检查评估，推动工作持续改善优化。

四、加强领导，形成上下一心同频共振的建设合力。各

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把“五好”关工委建设纳入党建工作议

事日程，及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并定期检查指导，形成

领导关心、多方配合的工作合力，共同推动“五好”关工委

建设取得实效。要加强宣传引导，营造良好氛围，让广大师

生和社会各界充分了解和支持关工委工作。

五、善树典型，加快推动我省教育系统关工委特色品牌

建设。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及时总结经验，善于发现典型，

推广先进做法。要通过召开经验交流会、现场观摩会等形式，

加强学习交流，互相借鉴提高。要总结梳理本地区工作优势

和特点，形成特色品牌，并积极向上级关工委和教育部门报

送工作信息和经验材料，为全省乃至全国教育系统关工委工

作提供有益借鉴。

六、摸清底数，明确基层向上级申报“五好”关工委创

建验收的基本条件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关工委要全面摸清

所辖中小学已建立关工委基数，以便及时指导逐年推动各城

镇和乡村中小学通过独建、联建、共建模式按期实现关工委

组建全覆盖，为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关工委向上申报“五

好”关工委建设接受验收创造基本条件。各公办、民办本科

院校和高职（高专）院校关工委要适时掌握所属二级院（系）



4

已建立关工委基数，以便及时指导逐年推动早日实现各二级

学院（系部）关工委组建全覆盖，为所在校级关工委如期向

省教育关工委申报“五好”关工委建设接受验收创造基本条

件。

七、定好计划，努力落实三个周期认定“五好”关工委

达到 80%左右目标。根据教育部关工委“五好”关工委建设

行动方案确定的总目标，自 2025—2026 年、2027—2028 年、

2029—2030 年每两年为一个周期，经过三个周期建设行动实

现教育系统基层“五好”关工委创建比例达到 80%左右。请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和各高校教育关工委接到本《通

知》后，即向各主管教育工委（教育局）和高校党委汇报，

抓紧研究制定本地本校“五好”关工委建设行动三个周期计

划，争取每个周期实现 25—30%左右，努力到 2030 年完成或

超过全国规定指标，用各基层教育关工委“五好”创建的新

成果向全国和我省教育关工委成立 40 周年献礼（2031 年 4

月教育部关工委成立 40 周年，2031 年 12 月福建省教育关工

委成立 40 周年）。

八、加强指导，切实对照“建设标准”，认真推进“建

设行动”和“五好”自评申报。省、市、县三级教育关工委

和高校关工委要贯彻教育部关工委“五好”关工委建设行动

方案定出的“五个好”指标体系以及创建申报程序。省教育

关工委将于今年 12 月中旬通过《福建教育五老说》平台及

各微信工作群，安排对全省各地市、县（区）和各公民办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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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院校、高职高专院校教育关工委进行文件学习和指导培训

工作（具体安排另行通知）。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和

各高校也须在省里培训后及时加强对县（市、区）和高校二

级教育关工委开展“五好”建设行动的指导培训工作，各中

小学关工委也请各主管教育关工委通过一定方式途径做好

必要的指导培训工作。

“五好”关工委建设标准 14 条具体规定为教育系统各

级关工委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更好实现规范化、高质量做好

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具体操作要求，请大家认真领会把握，基

层关工委的创建自评申报和上级关工委的审核验收认定都

须严格对照把关，确保“五好关工委”创建活动的质量和实

效。

请各设区市教育关工委尽快部署指导所属各县（市、区）

教育关工委 按照教育部关工委 15 号《通知》精神，研究制

定本县（市、区）实现“五好”关工委建设行动方案，并由

此汇总形成本设区市计划方案，于 2024 年 12 月底前报省教

育关工委邮箱 mjggwb@163.com。请各高校关工委在 2024 年

12 月 30 日前向省教育关工委邮箱上报本校创建“五好”关

工委行动方案。各上报创建“五好”关工委行动方案应包括

三个周期计划表及主要工作推进措施。各省属中职校和中小

学创建“五好”关工委自评后可直接向省教育关工委申报。

联系人：罗永倩，联系电话：0591-878546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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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教育部关工委关于印发《全国教育系统基层“五

好”关工委建设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
福建省教育系统关工委

2024 年 11 月 2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报：教育部关工委，福建省教育厅。


